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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裂痕

当沟通屏障成为情感鸿沟

刘某与陈某同为聋哑人， 十年

婚姻因生活琐事渐生隔阂。 起诉状

里， 刘某用文字控诉： “丈夫生活

中疏于家庭责任， 而且行事莽撞，

前不久骑电动车接自己下班时操作

失误， 致自己受伤， 腿上至今还有

伤疤”。

陈某则反复辩解： “我承认粗

心， 但从未想过伤害她！ 我愿意

改， 希望她再给一次机会。”

证据材料揭开了更多细节： 原

来， 陈某近两年沉迷玩手机， 不够

重视刘某， 双方因此矛盾逐渐积

累， 这次交通事故仅仅是导火索。

但是我也观察到， 双方的感情基础

比较深厚， 且陈某没有其他严重过

错， 陈某还提交证据证明自己与刘

某父母相处融洽， 且最近态度已经

有所改变。

刘某家人也向法庭表示， 刘某

诉讼目的其实是要“男方拿出他的

态度”。

种种迹象表明， 这段婚姻尚有

挽回可能。

指尖破冰

“微法庭”重构对话可能

按照传统庭审模式， 聋哑人需

由手语翻译辅助参与诉讼， 但翻译

申请、 排期等流程可能延长诉讼周

期。 我考虑到， 一方面， 本案的刘

某与陈某尚有和好的可能， 如果延

长诉讼周期， 恐怕会对两人的感情

产生其他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 站

在当事人的角度， 一定也希望法院

能够高效迅速地解决双方纠纷。

于是， 我耐心询问双方当事人

情况和意愿， 最终决定启用上海法

院“微法庭” 异步审理功能， 灵活

地通过“微法庭” 平台文字交互技

术， 代替庭审中各方依次发言的过

程， 使得双方当事人即便无法正常

讲话， 也能够在庭审过程中表述完

整、 准确。

一般情况下， 启动“微法庭”

异步庭审系统后， 就不再需要当事

人到庭参加诉讼， 但因为本案的当

事人对该系统了解有限， 需要“手

把手” 地引导他们使用该系统， 也

因为本次离婚诉讼中， 双方见面交

流将更有利于纠纷的化解。

结合案情， 我将审理过程拆解

为“庭前调解－正式庭审－庭后谈

心” 三个依托“微法庭” 的阶段，

循序推进。

庭前调解阶段， 刘某一度情绪

激动， 连发了将近三屏的控诉文

字， 感叹号占满对话框： “他眼里

没有我！ 摔伤我连句道歉都没

有！！” 陈某则反复发送抓狂表情：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已经知道错

了！ 到底要我怎么样？！”

面对剑拔弩张的对话节奏， 我

暂缓程序推进， 先发送安抚文字：

“请深呼吸， 今天可以把我当作树

洞， 咱们慢慢说。” 随后， 从双方

日常互动细节切入： “陈某每天接

妻子下班对吗？” “刘某受伤后丈

夫是怎么照顾的？” 当两人回忆开

始浮现， 我捕捉到刘某的一条消

息： “其实他冒雨接我那次……”

我立即引导双方继续说下去。 陈某

也适时提供了两人日常互动的照

片， 对话节奏逐渐缓和。

庭审中， 我严格保障当事人的

诉讼权利， 引导双方依照法庭程

序， 在“无声” 法庭里通过“指

尖” 对话说出内心诉求。 刘某打出

“腿上伤疤” 四字后停顿许久， 我

通过分段提问引导细节： “当时是

几点？” “下雨路滑对吗？” 当她补

充“他怕我淋雨才故意开得很快”

时， 陈某突然插入大哭表情： “我真

是个混蛋！” 此时， 我同步提醒法庭

纪律， 同时用文字确认： “陈某， 你

现在的意思是自责对吗？” 当双方情

绪随事实还原逐渐落地， 双方纠纷化

解的苗头已然初步显现。

庭审后， 我再次通过“微法庭”

开展交流， 帮助双方调整好情绪， 重

新树立对这段婚姻的信心。 通过“微

法庭” 谈心， 我了解到男女双方经常

一起玩手机游戏， 于是我设身处地地

为他们写下建议： “婚姻不是游戏，

累了可以按下暂停键， 但别轻易选择

注销账号。 你们结婚十年， 那些共同

走过的岁月不该被伤痛一笔勾销。”

余温未了

司法填补情感裂缝

经过五小时的庭审并结合全案其

他证据， 我认为夫妻双方的感情尚未

破裂， 最终做出了不准离婚的判决。

我在判决书中特别指出： “伤疤记录

着阵痛， 承诺承载着希望。”

“微法庭” 宣判时， 我再次通过

文字与双方进行判后答疑， 双方均表

示服判息诉， 刘某表示愿意给陈某改

正的机会， 陈某也特别感谢了我们的

耐心和专业， 并保证会认真思考法院

给他的建议， 多承担家庭的责任， 与

刘某好好过日子。

这场特殊庭审不仅依托“微法

庭” 技术消弭沟通障碍， 更通过碎片

化时间完成情感修复。 我很高兴地看

到， 当本案历时数天的“微法庭” 通

道关闭的时候， 司法温度却已经悄然

融化了横亘心间的坚冰。

后来有人问我， 用文字开庭会不

会太“慢”？ 但我想说， 正是这种

“慢”， 让我们听见了这对夫妻那些被

沉默掩盖的真心。 刘某最后那句“谢

谢倾听”， 是对如我在诉、 司法为民

最好的注解。”

最近， 我向这对夫妻进行了判后

回访， 刘某通过短信告诉我， “最近

的家庭生活逐渐有了平淡但温馨的感

觉， 我们一家都很感谢您的帮助。”

得到他们的感谢， 我由衷地感到

高兴， 但我更高兴的是， 这对夫妻的

生活终于重新步入正轨， 这是对我们

工作的最大认可和鼓励。

● 离婚案件是否必须经过调解？

答：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应

当进行调解。 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

下， 可以先组织诉前调解。

法律依据：

《民法典》 第 1079 条第 1、 2

款： 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 可以由有

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应当进

行调解； 如果感情确已破裂， 调解无

效的， 应当准予离婚。

● 法院什么情况下判决离婚？

“夫妻感情破裂” 是我国婚姻制

度中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 也是法院

审理离婚纠纷案件的基本原则。 审判

实务中主要从婚姻基础、 婚后感情、

离婚原因、 夫妻关系现状、 有无和好

可能等综合分析。

法律依据：

《民法典》 第 1079 条： 夫妻一

方要求离婚的， 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

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应当进

行调解； 如果感情确已破裂， 调解无

效的， 应当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 调解无效的，

应当准予离婚：

（一） 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 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

（三） 有赌博、 吸毒等恶习屡教

不改；

（四）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五）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

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 另一方提起离

婚诉讼的， 应准予离婚。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 双

方又分居满一年， 一方再次提起离婚

诉讼的， 应当准予离婚。

第 1081 条： 现役军人的配偶要

求离婚， 应当征得军人同意， 但是军

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作者为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泗泾法庭法官）

□ 常正正 亓继芳

年初， 我们收到了一对聋哑人夫妻的离婚纠纷案件， 当我翻开这对聋哑夫妻的

卷宗时， 那些密密麻麻的聊天截图让我心头一紧。

当事人刘某 （女方） 与陈某 （男方） 多年的婚姻如同他们撤回又重发的消息，

在误解与牵绊中反复拉扯……但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种种迹象表明， 这段婚姻尚有

挽回可能。

然而， 当感情裂痕在无声中慢慢蔓延， 我们该如何帮他们听到彼此的真心？

这场庭审很特别

大家都在“玩”手机？
“文字开庭”打破沟通障碍

慢慢听见被沉默掩盖的真心


